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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将至。安享晚年关乎每个老人及其家庭的福祉，在我国居家养老是
绝大多数老人的现实选择。近年来，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越来越多，但由于养老需
求日益多元化、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因素，这类行业仍存在风险和痛点，困
扰着不少老人和家庭。那么，居家养老有哪些法律风险需提防呢？

还有一种情况属于居家服务人员在照护
老人的过程中存在失职现象，未能充分关注
老人的身体情况，协助其及时就医，最终酿成
惨剧。在一起案件中，小丽由家政公司选派
来到雇主家里照护老人，一次陪同外出散步
时，老人不慎踩到树坑摔倒，但小丽距离老人
较远，未能及时搀扶，后老人因抢救无效去
世，老人家属以小丽和家政公司存在过错为
由，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根据
《死亡记录》中记载的老人死亡原因，判定小
丽对老人摔伤具有过错，小丽被判决承担
15%的赔偿责任。

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规
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
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组织，该组织
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
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
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
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是侵权人已经支付
该费用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若老人近亲
属发现居家护理人员存在过错造成老人人
身、财产损害，有权要求服务机构及护理人员
承担侵权责任。

通常，高龄老人是养老服
务的重中之重，尤其是 80岁以
上的老人，最需要的就是就餐、
就医、床前照护等服务。不少
社区已接入养老助餐、上门助
浴、康养娱乐、老年学堂、集中
照护等功能，解决老人的多样
化需求，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实际运行过程中潜藏各类风
险，集中表现在服务质量和权
责划分两个方面。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
规范》已于2023年10月正式发
布。但实践中，部分社区提供
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难以满足老人需要，甚至对老
人权益产生损害。以养老助餐
服务为例，部分社区老年餐厅
存在采购食材质量不合格、食
品储存条件不符合要求、食品
加工过程不规范等问题，且统
一配餐方式难以满足部分老年
群体对于膳食营养的个性化需
求，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
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食
品的安全负责。社区养老机构
提供助餐服务时应严格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排查可能存
在的食品安全隐患，提高从业
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和服务水
平。若老人在接受餐饮服务过
程中，因食用了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食品而受到损害，可以要
求经营者、生产者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此外，社区提供居家养老
服务因涉及多重主体，法律关
系相互交织易导致权责划分不
清。如在一起侵权纠纷中，社
区聘请的服务人员前往老人家
中提供按摩服务时，因手法不
当致使老人腿部骨折，最终护
理人员及其所在服务中心均被
判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敬老、养老、助老是我国传
统美德。子女或老人近亲属在
选择居家养老服务人员时，应
注意审查提供护理服务机构及
其人员的资质情况，关注服务
合同文本，根据老年人的自理、
半自理情况尽可能细化约定服
务内容，提高证据留存意识，以
便在发生意外时更好维护合法
权益。

亲情陪伴不可替代，子女
们不仅要在物质供养上尽到赡
养义务，也要为老人提供情感
关爱和精神陪伴。

近年来，很多老人对新一
代居家养老产品需求增加，因
此众多经营主体瞄准相关市
场，推出了一些养老监护类、辅
助器具类、健康管理类养老服
务产品，但这些产品质量良莠
不齐，部分商家生产过程中还
存在以次充好、粗制滥造的现
象，甚至生产“三无”产品，其宣
称的各项功能无法得到保障，
使用过程中极易引发人身损
害。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二条
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
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第一千二百零三条规
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
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
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
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
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
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
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
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
售者追偿。

根据相关规定，若老人在
使用养老服务产品的过程中，
发现因产品存在质量缺陷而造
成损害的，可以要求生产者或
销售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此外，一些不良商家还利
用老人辨识能力不强、渴望健
康的特点，通过上门推介、线下
传单、举办培训等形式虚假宣
传“高科技”居家养老产品，通
过半强制、诱导等手段促使其
购入山寨产品。如在一起诈骗
案件中，被告人王某等自称居
家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将老
人骗到指定地点，使用“脑数据
扫描仪”为他们检查后，声称老
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或脑萎缩
需用药治疗，进而推销各类药
物产品。最终，法院判处王某
等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十
三年不等，并处以罚金，退赔违
法所得，发还被害人。

上门家政服务是居家养老主
要模式之一。家政服务中介机构
在服务人员和老人及其家属之间
起着介绍和促成交易的重要作
用，但部分家政服务中介机构在
合同内容和人员管理方面有诸多
漏洞，作为协议一方的老人及其
家属因欠缺法律专业知识未能意
识到潜在风险，财产及人身权益
容易遭受侵害。

在合同内容方面，部分家政
中介在拟制格式合同前，未能对
雇主的疾病史、自理或半自理情
况、特殊偏好及需求等进行深度
了解，致使合同文本脱离雇主实
际，欠缺针对性和规范性，纠纷发
生后责任难以认定。例如在一些
案件中，护理人员以“陪同外出”
不是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为由进
行抗辩，主张其对老人的死亡或
者意外不负有相应责任。

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
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
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
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
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
的内容。根据规定，在签订家政
服务等合同时，养老服务机构应
当对其提供的合同中的服务内
容、违约责任、免责条款等关键内
容作出提示和说明，老人及其家
属应对这些内容进行重点关注，
避免出现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合
同欺诈等情形，从而为合同履行
留下本可避免的潜在风险。

还有一些中介在家政服务人
员管理方面存在漏洞，招录时未
设置准入门槛，对服务人员从事
家政服务所需的健康证、从业资
格证、医疗护理类证件等疏于审
查，岗前培训、追踪考核等制度形
同虚设。在一起家政服务合同纠
纷案件中，家政服务中心认为存
在过错的服务人员马某并非其职
工，因此推卸对老人死亡承担赔
偿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家
政服务中心介绍保姆马某为老人
提供家政服务，根据其经营性质，
其对保姆有进行家政培训的义
务。最终，该家政服务中心被判
承担15%的赔偿责任。

选择居家养老的部分老年人因失能或
半失能，在饮食、起居等方面需予以着重照
顾，对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及耐心程度要求
较高。但有些服务人员在护理过程中缺乏
耐心和关爱，粗暴对待老人，以辱骂、推搡、
拍打甚至采取侮辱等方式迫使他们服从看
护要求，严重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

在一起刑事案件中，北京的刘老太患有
阿尔茨海默病，被告人梁某在担任保姆看护
期间，多次殴打、辱骂老人，致其身体多处软
组织损伤，最终被法院认定构成虐待被看护
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另一起刑事
案件中，赵先生请了护理员程某到家中照顾
母亲薛某，他发现程某平时存在急躁、辱骂母
亲的情况，于是安装了监控，进一步发现程某
为发泄不满情绪,多次采用推搡、击打头面部、
扇耳光、薅头发等方式对薛某进行虐待，致老
人左、右颞部皮肤挫伤，最终程某被法院认定
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说法：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条第三款规

定，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虐待被监护、
看护人罪是指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
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实施虐
待。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第一款行为，同
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
罪处罚。

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或其子女基于合同关
系，或者以口头约定、志愿性服务的形式，与
住家保姆确定了看护关系，保姆有义务在职
业要求及道德范围内尽到看管、照料、保护等
职责。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可能要承担相应
的刑事责任。

服务人员行为失当须担责

担任保姆看护期间
多次殴打、辱骂老人

案件

服务人员失职
老人摔伤去世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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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介
管理“失位”须赔偿

冒充智慧养老诈骗
须注意

社区养老服务
质量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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